附件4：
古美路街道居民区走访居民制度

为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桥梁纽带作用，做群众的贴心人，实现社情民意与社区建设、社区服务的有效对接，真正做到“串百家门、知百家情、解百家难、暖百家心”，特制定古美路街道居民区走访居民制度。
一、走访范围
坚持“全覆盖”走访与重点人群“十必访”、“六必访”相结合。
居委会每年必须对社区居民家庭进行全覆盖走访，同时对以下居民进行重点走访：
社区居民“十必访”：失能老人、空巢老人、低保户、残疾人、肇事精神病患者、重大疾病患者、军烈属家庭、重点帮教对象、老上访户、流动人口租房户。
社区党员“六必访”：党员关系转入、嫁娶喜庆、子女出生、遭遇困难、家庭变故、亡故治丧。
二、走访内容
坚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，听民声、访民意、察民情，主要走访内容是：
1、居民的基本信息、爱好特长、生活需求和实际困难等；
2、排查调处小区矛盾和邻里纠纷等；
3、居民对小区发展和社区工作的意见建议等；
4、居民对社区“两委”班子、“四驾马车”在工作作风、民主管理、维稳措施、发展思路及科学决策等方面的意见、建议和要求等；
5、其他需要听取居民意见的事项。
三、走访要求
1、实行联系服务居民块长负责制，居委会以所辖居民区为单位，根据小区网格划分，由居委会工作人员分别担任块长，以不少于2人为一小组，定期和不定期走访居民，每个工作人员每月走访20户以上，每年须实现居民走访全覆盖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走访前，工作人员要自备鞋套，事先了解走访对象的相关情况。
3、走访时，必须主动热情，倾听民意，并在《走访居民记录册》做好记录，重点要记录居民的意见、建议和需求等。对于居民提出的问题，能当场回复的要及时答复；不能当场回复的，要向居民做好沟通工作，并及时向社区“两委”班子汇报。
4、居委会要建立小区“人才资源库”、“居民需求建议库”。及时对走访情况进行整理归纳、分类汇总，并依托信息技术，结合线上走访，更新小区“人才资源库”、“居民需求建议库”。
5、居委会要建立起问题分类处置办法，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，确定解决时限，责任落实到人，做到“件件有回音，事事有着落、人人有答复”。对于本社区不能解决的问题，要及时以书面的形式向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反映，并向居民做好解释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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